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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摇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数据,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 IPP)通过两

个传导机制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即增强 IPP 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外资

进入来提升东道国企业创新产出。 我们通过国家-产业层面的名义与实际 IPP 指

数测量 IPP 水平,用开发新产品线、升级现有产品线和引进新技术作为创新变量,
研究发现:名义和实际 IPP 水平的提高均对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

正向显著影响,且实际 IPP 的影响比名义 IPP 大;名义与实际 IPP 的提高均不能

通过吸引更多外资来间接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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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引言

知识产权保护(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PP)制度淤作为一种旨在提高创

新激励水平而设立的制度,由于其需要在垄断产生的静态损失和动态收益之间取得合

理平衡而引发了许多争论。 近年来,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知识产权改革( IPR)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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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参与者触及到美国 IPR 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美国知识产权

改革纵容了法律操控,扭曲了对创新者、公司及专利商标局的激励( Jaffe 和 Lerner,
2006);某些知识产权(尤其是软件专利)的权益范围缺乏足够清晰有效的定义,由此

引致了大量诉讼纠纷(Bessen 和 Meurer,2008);“一刀切冶的 IPR 制度忽略不同产业创

新的差异性以及对 IPP 强度的不同诉求,导致一些产业 IPP 过强,而另一些产业 IPP
不足(Burk 和 Lemley,2009)。 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陷的反思,不
仅为发展中国家相关制度建设提供了借鉴,而且引发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现有知识产

权制度中创新激励作用的思考。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激励的两个传

导机制:研发投入和外资进入。 已有文献分别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研发投入

(Kanwar 和 Evenson,2003)和对一国创新产出(Chen 和 Puttitanun,2005)的影响,但鲜

有文献验证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提高技术可专有性( technology appropriability),引导研

发投入增长这一中介,形成创新产出增加的结果,即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技术可专有

性寅企业研发投入增长寅企业创新产出增加。 此外,已有文献也鲜有研究各国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的差异是否通过吸引更多外资进入进而促进东道国企业的创新产出,即知

识产权保护寅外资进入寅东道国企业创新产出增加。 本文将验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对创新激励的相关结论,深入理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创新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其他可

能的约束条件。
文章余下部分的安排为:第二部分进行文献评述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进行

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介绍数据及变量处理过程;第五部分为经验研究结果;最后为本文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二摇 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说

Nordhaus(1969)最早在专利制度保护框架下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了规范研

究,他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双重效应:知识产权保护一旦实施将阻碍市场竞争,但从长

远看会促进发明者的创新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 IPR 基本权衡冶命
题,即最优专利制度设计应是垄断产生的静态损失和动态收益之间的平衡。 尽管 Nor鄄
dhaus(1969)理论得到了许多扩展研究(Klemperer,1990;Gilbert 和 Shapiro,1990),但
其理论框架和核心要义并未改变,并一直是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和改革的基本

依据。 为评价各国或国际社会已经建立和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否实现了 Nor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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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us(1969)提出的基本平衡,是否以及通过哪些渠道促进了企业或一国的技术创新,
学术界已经涌现出一批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某些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已为学者们所关注。 首先,知
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

已经被一些研究文献所证实。 Arundel(2001)、Hall(2004)以及 Haeussler 等(2009)分
别基于 1993 年欧洲创新联盟企业调查数据、美国 1980 ~ 1989 年的上市公司数据、
2006 年英国与德国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具有良好知识产权记录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

及吸引研发合作伙伴,从而推动更多创新。 其次,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促进技术传

播和扩散对创新产生影响。 专利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之一)通过公开专利

申请的信息以促进技术传播(Scotchmer 和 Green,1990),从而既可以避免重复投资,又
可以让社会其他成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冶发展新技术,加快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Scotchmer,2004)。 Moser(2011)和叶静怡等(2012)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
Moser(2011)通过对 1851 ~ 1915 年美、英两国博览会参展产品数据的分析,发现专利

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相对于商业秘密)促进了企业技术信息的传播;叶静怡等

(2012)通过对 1993 ~ 2007 年中国发明专利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专利信息提前公开

制度对优质技术知识传播存在正向影响。
本文探讨目前鲜有文献关注的另外两个传导机制:其一,IPP 通过增加创新技术

的可专有性,直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进而提升创新产出;其二,IPP 通过吸引

外资进入间接促进东道国企业的创新产出。
技术可专有性,指给定创新者在科学或技术层面上解决了技术创新问题的前提

下,创新者从创新中获利的能力或创新者将创新经济收益内部化的能力(Cohen,2010;
贺俊等,2012)。 一个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政策,将降低创新技术被侵权模

仿的可能性,或者在发生了侵权行为时受损方可以得到相应补偿,使得技术的可专有

性或可收益性上升。 技术可专有性的提高,将提高创新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进而提高

企业创新的事前激励,促进技术创新(Nordhaus,1969;Klemperer,1990;Gilbert 和 Sha鄄
piro,1990)。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摇 摇 假说 1( IPP 直接作用机制) 摇 增强 IPP 能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提升创新产出。

摇 摇 Kanwar 和 Evanson(2003)与 Chen 和 Puttitanun(2005)基于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分
别以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专利数量)为创新代理变量,检验了 IPP 对一国创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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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研究还不是本文提出的对 IPP 直接作用机制的检验,因为

他们或仅考察 IPP 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或仅考察 IPP 对创新产出影响。 本文则要通过

严格的检验程序考察 IPP 是否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渠道来最终增加创新产出。
此外,上述两项研究均采用国家层面的数据,关键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估计

结果偏误,即研发投入较多、创新产出更多的国家可能更有动力实施更强的知识产权

保护。 而本文对假说 1 的检验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单个企业很难影响一国 IPP 整体水

平,能较好避免该双向因果关系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影响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跨国公司

更愿意到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的国家投资设厂(Vernon,1966),更愿意把技术转移到知

识产权保护严格国家的子公司中(Branstetter 等,2007; Smith,2001)。 因为东道国实

行严格的 IPP 政策,将提高东道国企业模仿外商技术的成本,降低外商技术被东道国

企业模仿的概率(Smith,2001;Huang 和 Yin,2010)。 Lesser(2001)与 Nunnenkamp 和

Spatz(2004)的研究发现,一国 IPP 的增强会促进该国 FDI 的流入;在大多数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u 和 Jaffe,2007)。

FDI 是技术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渠道。 跨国公司新的产品、生产

流程以及管理经验,可能成为新的行业规范,从而激励本土企业积极模仿、创新,缩小

与跨国公司的差距。 同时,跨国公司将母公司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派往发展中国家

的子公司,并对子公司员工进行培训,促进了隐性技术( tacit knowledge)向东道国转移

(Yang 和 Maskus,2009),曾在跨国公司就业并接受过培训的员工可能会转到本土企

业就业,或者自己创业,因此使跨国公司的隐性技术资产更容易外溢到本土企业

(Meyer,2004)。
上述理论整合在一起,即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影响该国的 FDI 以及 FDI

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我们进而得出如下假说:

摇 摇 假说 2( IPP 的间接作用机制) 摇 增强 IPP 能够增加 FDI 进入进而提升东道国企业

的创新产出。

摇 摇 IPP 的增强有可能直接促进 FDI 增加,进而促进外商先进技术在东道国的扩散和

转移。 但 IPP 增强能否通过促进 FDI 进入和技术扩散这一中间变量,最终成为促进东

道国技术创新的力量需要进一步验证。 因为 IPP 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东道国更

为严格的 IPP 环境下,跨国公司将更多生产和技术转移至子公司,客观上为东道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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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造了更多与转移技术“接触冶、向外企学习并提高自身技术进步能力的机会(Find鄄
lay,1978);但另一方面,严格执行的 IPP 将增加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成本,从而不利于

本国企业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 此外,东道国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模仿转移技术并促进

自身的技术创新,还取决于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再创新能力和企业之间合作的

紧密程度等因素(Coe 和 Helpman,1995;Connolly,2003;Crespo,2007)。

三摇 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借鉴 Pakes 和 Griliches(1984)、Hausman 等(1984)以及 Hu 和

Jefferson(2009)的研究,采用创新产出函数作为基本计量模型:淤

y jic = F1( ippic,rd jic,for jic,X jic,ai,ac) + 着 jic1 (1)
摇 摇 在(1)式中,F1表示企业创新产出函数。 下标 j 代表企业,i 代表产业,c 代表国

家。 y jic为企业的创新产出,由三个代表企业创新产出的二元变量表示,当存在某种创

新时取 1,反之取 0。于 ippic表示国家-产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rd jic表示企业的

研发投入水平;for jic表示该企业资本构成里外资参与的情况;X jic为企业特征变量,包括

企业的规模、年龄、所有制、出口特征;ai为产业固定效应;ac为国家固定效应;着 jic1为其

他影响创新产出的不可观察因素。
如第二部分所述,IPP 可能会通过影响研发投入(直接机制)和外资进入(间接机

制)对创新产出产生影响,即(1)式中 rd jic和 for jic可能是 IPP 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变量

(mediator)。 根据 Baron 和 Kenny(1986)的定义,中介变量是指那些能够作为自变量

影响因变量中间渠道、能够代表自变量影响因变量产生机制(generative mechanism)的
变量。 为了检验 rd jic和 for jic的中介作用(对应于假说 1 及假说 2),我们依据 Baron 和

Kenny(1986)研究中的程序进行检验。
检验中介效应的存在性,在控制 X jic、ai及 ac的基础上,可以分为三步:第一,中介

变量( rd jic,for jic)对基本自变量( ippic)回归;第二,因变量( y jic)对基本自变量回归;第
三,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及中介变量回归。 基于上述三步回归,建立中介关系需要满

足三个条件:1郾 基本自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2郾 基本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3郾 中

介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 在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比第二步回归

与第三步回归中基本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及显著性来确认中介效应存在与否。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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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我们省略了年份下标 t,在回归中,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
详见第四部分的定义。



果基本自变量( ippic)的回归系数在第三步回归中要小于第二步回归,表明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原因在于基本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效果部分地为中介变量所吸收;进一步,
如果在第三步回归中基本自变量变得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三

步程序提供的基本思想,我们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rd jic = F2( ippic,X jic,ai,ac) + 着 jic2 (2)
for jic = F3( ippic,X jic,ai,ac) + 着 jic3 (3)
y jic = F4( ippic,X jic,ai,ac) + 着 jic4 (4)

摇 摇 (2)式考察了 IPP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中,F2为刻画 IPP 及企业特征变量与

研发投入关系的函数,着 jic2为其他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不可观察因素。 (3)式考察 IPP
对外资进入的影响,F3为刻画 IPP 及企业特征变量与外资进入关系的函数,着 jic3为其他

影响外资进入的不可观察因素。 (4)式则探讨不加入企业研发投入、外资进入的情况

下,IPP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其中,F4为没有加入研发投入、外资进入变量下的创

新生产函数,着 jic4为其他影响创新产出的不可观察因素。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 IPP 对企业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的影响,分别对应于(2)式

和(3)式。 如果 IPP 对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的作用效果显著,表明两者可能成为中介

变量,同时也表明假说 1 和假说 2 中的第一部分成立。
然后,对比是否控制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的情况下(分别对应于式(1)和(4)),

ippic回归系数的相对大小及其显著程度。 如果相对于(4)式,(1)式中 ippic的回归系数

变小,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其中,中介变量可能是一个或两个,取决于式(2)和(3)中
ippic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如果 ippic在(2)式或(3)式中显著,表明 IPP 部分通过研发投

入或外资进入来影响创新产出。 如果 ippic回归系数在(2)式和(3)式中均显著,表明

直接机制与间接机制均发挥中介效应。 进一步,如果在(1)式中,ippic的回归系数由之

前的显著变为不显著,则表明完全中介效应存在。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 0
-1 变量,因此,我们采用 Probit 模型,以控制其与解释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此外,在考察 IPP 创新激励效果的经验研究中,通常会面临 IPP 指数的内生性问

题。 本文通过如下方式加以处理:首先,我们采用国家-产业层面的 IPP,检验国家-产
业层面的 IPP 对企业层面研发投入、外资进入及创新产出的影响。 由于单个企业的创

新行为对整个产业的 IPP 水平产生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反向因果关系。 其次,我们根据样本给出的信息,控制了单个企业对整个产业 IPP 水

平的影响,其做法是排除对“企业对与经营密切相关的法律及其实施的影响程度如

何冶持肯定回答的样本,然后再进行回归。 通过比较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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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两组结果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较小。 最后,在所

有回归中,我们均控制了国家与产业固定效应,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四摇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 世界银行负责此项调查的工作小组每

年在各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

企业经营情况和经营环境,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生产与销售、投资环境约束、基础设施

条件、融资情况、政企关系、法律环境和企业创新等方面。 该调查始于 2002 年,其后每

年调查一次。 由于 2007 年调整了部分关键变量的统计口径,同时一些关键变量(如刻

画企业创新行为的变量)未被列入问卷,本研究只使用 2002 ~ 2006 年的数据。 在此期

间,抽样标准与问卷设计保持一致,但受访国家和企业有所不同,因而可以作为混合截

面数据加以分析处理。 2002 ~ 2006 年的原始数据共覆盖了 151 个国家或地区,淤并按

照收入水平细分为低收入国家组、中低收入国家组、中高收入国家组、非 OECD 高收入

国家组和 OECD 高收入国家组。 受访企业主要分布在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

家组,分别占总样本的 25. 28% 、45. 21%和 23. 34% ,累计达 93. 83% 。
(二)变量

1. 企业创新产出。 本文用三个变量来刻画企业创新产出,即“过去三年是否开发

新的产品线冶、“过去三年是否对现有产品线进行升级冶以及“过去三年是否引进新的

技术冶。 已有文献通常用专利数来刻画企业创新产出,我们之所以采用不同做法,一
是因为本文使用的数据中没有专利方面的信息;二是因为以上三个变量可以有效反映

企业创新的实际情况,包括创新方式、内容和结果,提供的信息也更为丰富,且与《奥
斯陆手册》的企业创新类型定义一致;三是由于本文使用企业数据里低收入和中低收

入国家占的比重很大,而对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企业,引进技术并在引

进技术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是在长时期内的主要创新发展策略(Granstrand,2000),
因而用开发新产品线及引进新技术作为创新代理变量,更契合这一特征。

2. IPP 水平的测量。 本文用 Ginarte 和 Park 指数(G-P 指数)度量一国名义 IPP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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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Ginarte 和 Park,1997)。 该指数基于 100 多个国家 1960 ~ 1990 年的专利法,从法

律保护的长度、保护的范围、是否是国际专利组织成员、对于侵权的赔偿以及强制性措

施等 5 个维度,构造了一个测量一国 IPP 水平的指标。 G-P 指数介于 0 ~ 5 之间,得分

越高表明 IPP 越强。 该指数每 5 年评估一次,时间跨度为 1960 ~ 2005 年。 由于我们

的被解释变量为前 3 年的企业创新情况,我们用一国过去 3 年(包括当年)平均的 G-
P 指数(与企业创新变量的年份相匹配)表示该国的名义 IPP 水平。 考虑到 G-P 指数

每 5 年调查一次,我们用如下方法来得到受访企业前 3 年平均的 G-P 值。 假设位于 c
国的企业 j 接受调查的年份为 2004 年,国家 c 在 2000、2005 年的 G-P 正值分别为(G-
P1)和(G-P2),则对于企业 j,其在 2002、2003、2004 年面临的 G-P 值分别为(3 / 5伊G-
P1+2 / 5伊G-P2)、(2 / 5伊G-P1+3 / 5伊G-P2)及(1 / 5伊G-P1+4 / 5伊G-P2)。 因此,该企业过

去 3 年(2002 ~ 2004 年)面临的 G-P 值为(2伊G-P1+3伊G-P2) / 5。
虽然 G-P 指数有利于反映一国立法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但其缺少执法方

面的信息(Ginarte 和 Park,1997)。 因此,要建立一个能够全面反映一国 IPP 水平的指

标,需要补充反映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信息。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

有益的探索。 譬如,在 G-P 指数(或 G-P 方法)的基础上,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引
入了社会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制衡

机制等四方面的“执法力度冶因子,构造了中国 1984 ~ 2002 年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指数。 沈国兵和刘佳(2009)与 Shen(2010)引入经济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和知识产

权执法水平等因素,分别测算出 1995 ~ 2006 年和 1995 ~ 2007 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指数。淤 这些在 G-P 指数基础上引入更多立法和执法信息的构建思路,由于信息

的缺失和采集难度,还难以开展跨国研究尤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

讨论。 Hu 和 Png(2010)尝试把反映跨国产权执法强度信息的 Fraser 指数(记为 Fra
指数)引入 G-P 指数中。 Fra 指数是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构建的法

律体系及产权保护指数,估值信息来自于若干国际商业管理者对一国产权保护水平的

主观评价,问卷中涉及的内容包括财产被政府没收的风险、政府撕毁合约的风险及一

国的法治水平,包含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信息。 Hu 和 Png(2010)把 G-P 指数

与 Fra 指数整合为一个既反映立法水平也反映执法水平的跨国指数,并用该指数研究

了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产业增长的影响。 本文受 Hu 和 Png(2010)的启发,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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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测算了中国 1985 ~ 2004 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量跨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时,借鉴其方法将 G-P 指数与 Fra 指数整合起来测量一国

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记为 IPP2)。 具体而言,我们通过如下两步进行定义:首
先,计算受访企业前 3 年(包括当年)平均的 Fra 指数值;第二,用 Fra 指数值及 G-P 指

数的加权形式,即(Fra / 2+G-P) / 2 构造实际的 IPP 指数。 采用该加权式的优点在于

其取值范围落到(0,5)的区间,与 G-P 指数的取值范围一致。
使用 G-P 指数的另外一个不足在于其不能反映不同产业对于 IPP 依赖程度的差

异性。 例如,对于那些研发密度大且模仿成本很小的产业(如制药业与化学产业),其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程度很高;而对于那些研发密度较小且模仿成本较高的产业

(如机器制造业),其对 IPP 水平的敏感程度则较低(Cohen,2010)。 考虑到这种产业

差异性,我们在之前构造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基础上,进一步构造国家-产业层面的

IPP 指数,即用国家层面的 IPP 指数乘以反映产业对 IPP 依赖程度的产业变量。 一个

通常的做法是用产业的研发密度或知识产权密度来表示该产业对 IPP 的依赖程度,并
以美国的产业研发密度和知识产权密度作为一般性的参考(Hu 和 Png,2010)。 但我

们在将样本数据与美国产业进行匹配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由于多数企业来自发展中

国家,因此 18. 97%的样本产业无法与美国的产业进行匹配。 进一步,在匹配成功的

样本中,基于样本企业计算的产业研发密度(研发投入与销售额之比)均值与美国产

业研发密度均值的相关性仅为 0. 0092,表明美国产业对于 IPP 的依赖程度并不能有

效地代表本文样本产业对 IPP 的依赖度。 因此,我们无法沿用这种方法来构造国家-
产业层面的 IPP 指数。 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抽样的随

机性以及在每个国家-产业组中的企业样本相对较大,我们用每个国家-产业组中企

业研发密度的均值(记为 rd_ind)来表示该国家-产业对于 IPP 的依赖程度(在 1131 个

国家产业组中,平均每组有 28 个企业)。 在计算国家-产业研发密度均值时,我们对

企业研发密度淤的离群值进行了处理,删除了研发密度大于 2 的企业,于并在 95%的分

位点上对国家-产业组内企业的研发密度做了单向的缩尾处理,即将大于 95%分位的

研发密度值改为 95%分位上的相应值。 经过上述数据整理,我们可以构造国家-产业

层面名义的 IPP 指数(记为 n_ipp),其为 G-P 指数与国家-产业研发密度指数( rd_
ind)的乘积项;以及国家-产业层面实际的 IPP 指数(记为 a_ipp),其为 IPP2 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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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一年的研发投入与销售额的比值表示。
本文利用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JRC)前瞻性技术研究所( IPTS,http: / / iri. jrc. ec. europa. eu / re鄄

search,2010 年 10 月访问)收集的全球前 2000 家研发投入企业数据(2006 年),计算了各个产业的平均研发密度,
发现其中最高的是生物技术产业,达到 128% 。 据此,我们认为将产业研发密度限制在[0,200% )的范围是比较

合理的。



产业研发密度指数的乘积项。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样本数=13,357)

连续变量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P 过去三年的 G-P 指数均值 3. 608 0. 797 1. 600 4. 670
Fra 过去三年的 Fra 指数均值 5. 600 1. 513 2. 700 8. 800
IPP2 过去三年国家层面实际 IPP 值 3. 204 0. 714 1. 697 4. 450
rd_ind 研发密度(国家-产业) 0. 005 0. 010 0 0. 203
n_ipp 名义 IPP(国家-产业) 0. 016 0. 029 0 0. 790
a_ipp 实际 IPP(国家-产业) 0. 014 0. 027 0 0. 684
size 职工人数(千人) 0. 182 0. 920 0 70. 090
age 企业年龄 18. 480 17. 320 0 200

离散(0-1)变量

变量 定义 为 1 的百分比 为 0 的百分比

pro 过去三年开发新的产品 35. 8% 64. 2%
upg 过去三年对产品线升级 54. 4% 45. 6%
tec 过去三年引进新的技术 33. 7% 66. 3%
rd 进行研发投入(去年) 22. 5% 77. 5%
for 外资进入 12. 0% 88. 0%
exp 出口业务 28. 6% 71. 4%

own 所有制类型
外资( foreign) 9. 1% 国有(SOE) 4. 7%
私营(private) 84. 8% 其他(other) 1. 4%

摇 摇 说明:描述统计是基于上述变量均没有缺省值的样本,包括 44 个国家与地区;IPP2=(Fra / 2+G-P) /

2;rd_int 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2002 ~2006 年)计算;n_ipp=G-P·rd_int;a_ipp=IPP2·rd_int。

3. 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变量。 如第三部分所述,IPP 促进企业创新的直接与间接

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来体现。 这两个中介变量分别用企业层面

的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情况来表示。 考虑到这两个变量中存在大量零值(77. 5% 的

企业的研发投入为 0;88%的企业没有外资入股,见表 1),我们对这两个变量均取 0-1
形式,研发值或外资入股大于 0 时取 1,反之取 0。 因此,经过转换的研发投入及外资

进入变量分别反映的是研发投入倾向及外资参与倾向。 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否进

行研发投入、国外资本是否选择进入该国,相对于企业投入多少研发费用,外资入股比

例的多少是更为基本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以二元形式来构造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

变量能够符合本文样本的分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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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控制变量。 根据 Schumpeter 创新理论框架淤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

控制了其他影响企业创新的变量:企业规模及其平方、产业固定效应、国家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 具体而言,用企业上一年的职工总数于( size)来刻画企业规模;其他企

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的年龄(age)、所有制特征(own)和出口特征( exp)。 在回归中,
为了减少异常值的影响及增加数据的平滑性,参照传统做法,我们将连续变量,如企业

职工及其平方、企业年龄取对数值。盂 表 1 总结了各变量的统计特征。

五摇 经验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IPP 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根据第三部分的论述,我们首先讨论(2)式的估计结果,即检验 IPP 对企业研发

投入的影响。 在表 2 中一共有 8 个回归结果,其中第(1)和(2)列使用全部样本;第
(3) ~ (8)列为基于子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1)列采用名义 IPP,回归结果表明 IPP 水平的增强有利于提高企业进行研发

投入的概率;第(2)列采用实际 IPP,与回归(1)相比,IPP 的回归系数由 4. 758 上升到

5. 023,表明考虑 IPP 的执法实施水平后,IPP 增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更大。
其他变量也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 相对于国内的私营企业(基准组),外
资企业的研发投入投资倾向明显要小一些;而“其他类型冶的企业则具有相对较高的

研发投入倾向;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倾向具有倒 U 形关系,即中等规模企业具有更高

的研发投入倾向;与此同时,拥有出口业务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为避免研发投入倾向强的企业可能影响实际 IPP 水平(Eichera 和 Garc-Penalosa,

2008;Landes 和 Posner,2003),从而导致 IPP 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排除了那些在问项

“企业对与经营密切相关的法律及其实施的影响程度如何?冶中回答“有影响冶的企业

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相应结果列示于第(3)和(4)列。 对比第(1)和(2)列可以发现,
排除“有影响冶的企业后,n_ipp 和 a_ipp 无论在显著程度还是系数大小上的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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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盂

Schumpeter 是最早关注企业创新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强调企业规模及市场结构(即 Schumpeter 传
统变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为了更系统地研究企业创新行为,许多后续经验研究引入除企业规模和市

场结构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企业特征方面的因素,如企业融资能力、多样化经营、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状态、企
业人力资本等(Cohen,2010);宏观环境因素,如创新的产业差异(Angelmar,1985;Lunn 和 Martin,1986)、创新环

境、文化传统、权力结构、价值观念等(Furman 等,2002),形成扩展的 Schumpeter 创新理论框架。
包括正式员工与临时员工。
为了避免将零值删除,取对数时均采用 log(x+1)的形式,其中 x 为连续解释变量。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IPP 的内生性问题不明显;第(5)和(6)列排除了那些国家-产业组

中企业样本数目小于 10 的样本组,以减少这些样本组中产业 IPP 极端值对估算的影

响。 同样对比第(1)和(2)列可以发现,n_ipp 和 a_ipp 的回归系数有了明显增加,表明

对于那些大的国家-产业(包含更多企业样本数),IPP 对研发投入激励的作用效果更

大。 第(7)和(8)列排除了高收入国家的样本,结果表明,较列(1)与(2),n_ipp 和 a_
ipp 的回归系数均有所减少,但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因此,从整体上看,增强 IPP
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倾向,假说 1 的第一部分得证。

表 2 IPP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n_ipp 4. 758*** 4. 704*** 5. 435*** 4. 145***

(0. 587) (0. 613) (0. 576) (0. 579)
a_ipp 5. 023*** 4. 942*** 5. 940*** 4. 312***

(0. 659) (0. 684) (0. 656) (0. 642)
foreign -0. 213*** -0. 216*** -0. 191*** -0. 195*** -0. 231*** -0. 235*** -0. 252*** -0. 257***

(0. 044) (0. 045) (0. 046) (0. 046) (0. 047) (0. 047) (0. 048) (0. 049)
SOE -0. 059 -0. 043 -0. 050 -0. 032 -0. 062 -0. 045 -0. 024 -0. 008

(0. 053) (0. 054) (0. 055) (0. 056) (0. 055) (0. 056) (0. 054) (0. 055)
other 0. 242*** 0. 219** 0. 214** 0. 189** 0. 270*** 0. 247*** 0. 251*** 0. 227**

(0. 087) (0. 087) (0. 092) (0. 092) (0. 090) (0. 090) (0. 089) (0. 088)
exp 0. 361*** 0. 359*** 0. 361*** 0. 360*** 0. 358*** 0. 356*** 0. 341*** 0. 340***

(0. 029) (0. 029) (0. 030) (0. 030) (0. 030) (0. 030) (0. 031) (0. 031)
log( size) 3. 058*** 3. 081*** 3. 179*** 3. 204*** 2. 992*** 3. 019*** 2. 779*** 2. 801***

(0. 151) (0. 152) (0. 156) (0. 157) (0. 155) (0. 156) (0. 163) (0. 164)
sq_log( size) -1. 359*** -1. 366*** -1. 435*** -1. 442*** -1. 317*** -1. 328*** -1. 214*** -1. 219***

(0. 088) (0. 089) (0. 092) (0. 093) (0. 090) (0. 091) (0. 093) (0. 094)
log(age) -0. 000 -0. 006 -0. 001 -0. 007 -0. 003 -0. 008 -0. 029 -0. 036**

(0. 017) (0. 017) (0. 017) (0. 018) (0. 018) (0. 018) (0. 018) (0. 018)
常数项 -1. 414*** -1. 426*** -1. 484*** -1. 495*** -1. 420*** -1. 411*** -1. 309*** -1. 314***

(0. 159) (0. 161) (0. 184) (0. 186) (0. 172) (0. 172) (0. 160) (0. 161)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拟 R2 0. 351 0. 352 0. 357 0. 358 0. 351 0. 353 0. 341 0. 342
对数似然值 -7352 -7264 -7033 -6945 -6963 -6874 -6421 -6332

观察值 18 263 18 026 17 719 17 482 17 373 17 140 15 157 14 920

摇 摇 说明:括号内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 、5%和 10% 。 (1)和(2)列使
用整体样本;(3)和(4)列排除“有影响冶的企业;(5)和(6)列排除国家-产业企业样本数小于 10 的
组别;(7)和(8)列排除高收入国家企业样本。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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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PP 对外资进入的影响

表 3 列示了式(3)的估计结果,旨在考察 IPP 对外资进入的影响。 与表 2 类似,我
们分别考察名义与实际的国家-产业 IPP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不同分样本进行

稳健性检验。 第(1)和(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名义 IPP 和实际 IPP 均对外资进入没

有显著正影响。 作为稳健性检验,同表 2 类似,我们分别排除有影响的企业样本、国家

-产业中企业样本数小于 10 的组别、排除高收入国家企业样本(第(7)和(8)列),发
现在各列回归结果中,IPP 对外资进入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表 3 的回归

结果表明 IPP 不是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进入的核心因素,也表明 IPP
促进企业创新的间接机制没有得到经验结论的支持。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于IPP,其

表 3 IPP 对外资进入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n_ipp 0. 156 0. 147 -0. 864 0. 205

(0. 460) (0. 462) (0. 961) (0. 466)
a_ipp 0. 207 0. 192 -0. 860 0. 259

(0. 565) (0. 570) (1. 101) (0. 576)
SOE -0. 705*** -0. 770*** -0. 711*** -0. 787*** -0. 698*** -0. 762*** -0. 753*** -0. 830***

(0. 119) (0. 126) (0. 126) (0. 134) (0. 120) (0. 126) (0. 123) (0. 130)
other 2. 331*** 2. 330*** 2. 346*** 2. 346*** 2. 318*** 2. 315*** 2. 262*** 2. 259***

(0. 092) (0. 093) (0. 096) (0. 097) (0. 096) (0. 096) (0. 093) (0. 093)
exp 0. 574*** 0. 581*** 0. 567*** 0. 574*** 0. 562*** 0. 569*** 0. 574*** 0. 582***

(0. 052) (0. 053) (0. 054) (0. 055) (0. 053) (0. 053) (0. 054) (0. 054)
log( size) 2. 069*** 2. 051*** 2. 156*** 2. 137*** 2. 057*** 2. 039*** 1. 769*** 1. 740***

(0. 247) (0. 249) (0. 261) (0. 263) (0. 251) (0. 253) (0. 258) (0. 259)
sq_log( size) -0. 885*** -0. 870*** -0. 934*** -0. 917*** -0. 881*** -0. 868*** -0. 736*** -0. 715***

(0. 140) (0. 141) (0. 154) (0. 155) (0. 142) (0. 143) (0. 145) (0. 146)
log(age) -0. 116*** -0. 120*** -0. 118*** -0. 123*** -0. 125*** -0. 130*** -0. 126*** -0. 131***

(0. 030) (0. 030) (0. 031) (0. 032) (0. 030) (0. 031) (0. 031) (0. 031)
常数项 -2. 185*** -2. 217*** -2. 081*** -2. 113*** -2. 350*** -2. 363*** -2. 121*** -2. 152***

(0. 274) (0. 277) (0. 307) (0. 309) (0. 294) (0. 294) (0. 275) (0. 277)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拟 R2 0. 328 0. 329 0. 323 0. 324 0. 322 0. 323 0. 317 0. 318
对数似然值 -1862 -1844 -1735 -1717 -1788 -1771 -1727 -1709

观察值 16 261 16 033 15 769 15 541 15 524 15 299 13 434 13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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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如市场规模、生产成本优势、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对于吸引外资更为重要

(Falvey 等, 2006; Park 和 Lippoldt, 2003)。 这也可以在其他企业特征中表现出来,
如相对于国内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吸收外资进入的可能性要小;相对于成熟企业,新
成立的企业更有可能吸引外资入股。 具有出口业务(开放程度较高)的企业相对于没

有出口的企业更有可能吸引外资进入。
(三)IPP 促进企业创新的直接、间接作用机制

我们进一步通过对比式(1)和(4)中 IPP 的回归系数,来考察 IPP 促进企业创新

的直接、间接作用机制。 表 4 依不同创新产出类型分列了回归结果。
首先,考察以新产品开发为代表的创新形式。 第(1a)和(2a)列对应于式(4),分

别采用名义 IPP 与实际 IPP;列(3a)和(4a)对应于式(1),在列(1a)和(2a)的基础上

增加了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变量。 基于前文的分析结果可知,IPP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要进一步成为 IPP 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中介渠道,还需要满足如

下条件:第一,rd 在列(3a)和(4a)显著;第二,IPP 指数在列(3a)和(4a)中要分别小于

列(1a)和列(2a)的对应值。 表 4 的结果表明,这些条件都可以得到满足:1郾 企业的研

发投入与其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郾 n_ipp 的回归系数由 1. 215(显著)变化

到 0. 588(不显著),表明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 这些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可以作为 IPP
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变量,也表明假说 1 中直接机制作用的存在。 而前文的分析结果

还表明,IPP 增强并不会显著增加外资进入的概率,其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外资进入

成为 IPP 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渠道的可能性。 同时,列(3a)和(4a)的回归结果也表明,
外资进入与开发新产品在 10%的显著水平上存在负向关系,进一步表明外资进入作

用渠道不被经验研究结果支持。
其次,我们将分析转向以升级产品线为代表的创新形式。 回归结果列于(1b) ~

(4b)。 根据前文的三步检验程序,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IPP 增强有利于促进

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第二,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升级产品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第
三,对比列(3b)、(4b)及列(1b)、(2b)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研发投入及外资

进入变量后( rd 和 for),名义(实际)IPP 的回归系数无论从显著程度还是系数大小,都
有所降低。 这就表明研发投入是 IPP 促进企业创新的一个中介渠道,存在 IPP 促进企

业创新的直接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与新产品开发创新相比,外资进入有利于提升企

业进行技术升级的概率。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跨国企业在将产品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时,有动力帮助当地企业升级既有的产品线,以提高标准化生产能力(Vernon, 1966;
Dunning, 2008)。 但由于 IPP 不能显著提升外资进入的概率,我们不能得到 IPP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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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作用于外资进入来促进企业进行产品线升级的结论。
最后,我们转向以引进新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形式。 与上述两类创新的情形类似,

研发投入与企业引进技术的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见列(3c)和(4c)。 进一步,在
控制研发投入及外资进入变量后,IPP 的回归系数无论是在显著程度还是数值上都有

所降低,表明 IPP 的部分作用效果为研发投入所吸收,甚至完全吸收。 而外资进入与

引进新技术的正向关系不显著,结合 IPP 不能显著影响外资进入决策的经验研究结

果,我们可以判断外资进入不大可能成为 IPP 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中介渠道。

表 4 IPP 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

开发新产品 升级产品线 引进新技术

(1a) (2a) (3a) (4a) (1b) (2b) (3b) (4b) (1c) (2c) (3c) (4c)
n_ipp 1. 215** - 0. 588 - 1. 914*** - 0. 944** - 0. 681* - 0. 0811 -

(0. 516) - (0. 468) - (0. 470) - (0. 444) - (0. 367) - (0. 327) -
a_ipp - 1. 422** - 0. 743 - 1. 946*** - 0. 919* - 0. 884** - 0. 210

- (0. 553) - (0. 509) - (0. 508) - (0. 482) - (0. 408) - (0. 378)
rd - - 0. 48***0. 48*** - - 0. 60***0. 60*** - - 0. 43***0. 43***

- - (0. 030)(0. 030) - - (0. 031)(0. 031) - - (0. 029)(0. 029)
for - - -0. 130*-0. 130* - - 0. 179**0. 179** - - 0. 008 0. 008

- - (0. 074)(0. 074) - - (0. 071)(0. 071) - - (0. 066)(0. 066)
拟 R2 0. 179 0. 179 0. 191 0. 191 0. 153 0. 153 0. 172 0. 172 0. 185 0. 185 0. 195 0. 195

对数似然值 -8720 -8719 -8593 -8593 -8746 -8747 -8550 -8550 -9142 -9141 -9026 -9026
观察值 15 590 15 590 15 590 15 590 14 940 14 940 14 940 14 940 16 710 16 710 16 710 16 710

摇 摇 说明:回归中均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平方、企业年龄、出口特征、所有制类型及国家、产

业、年份固定效应。

综上所述,经验研究结果支持了 IPP 的直接作用机制(假说 1),即 IPP 通过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影响创新产出。 这一直接作用机制效果显著的原因在于,IPP 的增

强有利于提高创新技术的可专有性以及创新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进而提高企业事前的

研发投入。 与此同时,经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 IPP 的间接作用机制(假说 2),即 IPP
无法通过吸引外资进入而促进企业创新。 对此,我们给出如下解释:首先,影响外资进

入的因素很多,IPP 可能并不是关键因素。 其他因素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低的生产

成本、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议、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优惠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次,IPP
增强通过作用于外商投资与技术转移只是为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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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东道国企业是否可以获得转移的技术并促进自身的技术进步还取决于企业的技术

吸收能力和再创新能力、企业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等其他因素。 当东道国本土企业技

术水平与外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时,不仅吸收能力弱,而且难以获得与外资方进

行紧密合作的机会,使得间接机制作用效果不明显(Crespo,2007)。 再次,IPP 增强促

进外资投资并进行技术转移的同时,还会“抑制冶技术外溢,从而弱化间接传导机制的

作用效果。 最后,按照“OLI冶的分析框架(Dunning,2008),淤一国加强 IPP 可能会使跨

国企业调整市场进入方式,即当东道国增强 IPP 时,跨国企业会由出口转向 FDI,甚至

转向许可生产,并产生许可生产对外资进入(即 FDI)的替代效应(Smith,2001;Huang
和 Yin,2010)。 因此,IPP 通过影响外资进入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效用,可能部分地因

为跨国企业由 FDI 转向许可生产而被后者吸收。

六摇 结论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是否通过企业研发投入和外资进入这两个传导机制对企业创新产出形成激励

效应。 我们用 G-P 指数测量一国的名义 IPP 水平,并借鉴 Hu 和 Png(2010)的做法,
将反映一国知识产权立法水平的 G-P 指数与反映一国产权执法水平的 Fra 指数整合

为一个指数,以测量一国的实际 IPP 水平,在此基础上,考虑各产业对 IPP 依赖程度的

差异,结合 G-P 指数、Fra 指数及产业研发密度水平,构造国家-产业层面的名义 IPP
指数和实际 IPP 指数,用这两个指数测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用开发新产品线、现有产

品线升级和引进新技术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利用 Baron 和 Kenny(1986)的中

介效应分析方法,对代表传导机制的两个中介变量,即研发投入和外资进入,进行了严

格的存在性检验;在模型中控制了国家、产业及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影响企业创新的企

业特征变量。 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名义 IPP 及实际 IPP 均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来促进各种形式的创新

产出,且实际 IPP 的作用效果更大。
第二,无论是名义 IPP 还是实际 IPP 均没有通过吸引外资进入来促进东道国企业

的创新。
第三,在排除那些可能会影响 IPP 水平的企业样本,或国家-产业内企业数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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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O冶指所有权优势(ownership),“L冶指区位优势( localization),“ I冶指内部化优势( internalization),它由

Dunning(2008)系统提出,旨在探讨跨国企业选择出口、FDI 或许可生产等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影响因素。



样本,或高收入国家企业样本后的回归显示,各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与总样本回归结

果没有根本差异,表明上述结论稳健。
本研究通过对传导机制的研究,支持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鼓励企业研发投入

和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理论(Scotchmer 和 Green,1990)和经验研究结果(Kanwar 和

Evanson,2003;Chen 和 Puttitanun,2005)。 而且,本研究发现实际 IPP 保护水平对企业

创新的激励效应比名义 IPP 更大,因此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尤其是

从执法上的完善,将提升对本国企业的创新激励。
基于本文所使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样本,我们并没有发现跨国公司更愿意到知识

产权保护严格的国家投资设厂(Vernon,1966)。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发展中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强弱,至少在样本期内,还不是吸引外资进入的决定因素。 进一步,
发展中国家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能否起到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的作用并不确定,因为

这种作用的发挥还依赖于其他条件,尤其是企业对转移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能

力(Cresp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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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

杨其静摇 郑摇 楠*

摇 摇 内容提要摇 本文收集整理了 2003 ~ 2012 年市委书记的相关数据。 我们的经

验研究没有找到支持晋升标尺赛假说和锦标赛假说的证据,尽管这些假说很流

行。 在严格限制样本范围之后,我们发现在市委书记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宽松的晋

升资格赛,即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的市委书记比其他市委书记享有更多晋

升机会。 与 Bo(1996)相同,我们发现各市的经济规模对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具

有直接的重大影响。 来自省和中央机关的官员与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官员更有

可能被派到经济规模大的城市任市委书记。 总之,中国的晋升机制对参与晋升竞

争的地方领导人有一个最低的经济增长绩效门槛要求,这也为中央和上级组织留

下了充分的人事安排处置权。
关 键 词摇 地方领导摇 晋升竞争摇 经济增长业绩

一摇 引言

尽管学者们已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金融体系和产权

保护等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却难以简单地套用该共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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